
公告日期110年10月25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10 偵 1913 詐欺 樹林分局 洪○桓 起訴

合 110 偵 3072 竊盜 鳳林分局 潘○男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0 偵 3216 詐欺 鳳林分局 高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0 偵 3417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張○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0 偵 3868 詐欺 羅東分局 高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0 偵 4239 竊盜 花蓮分局 許劉○枝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0 偵 4468 詐欺 海山分局 林○忠 起訴

合 110 偵 4663 詐欺 烏日分局 陳○甄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0 偵緝 353 詐欺 龍潭分局 黃○珍 起訴

合 110 偵緝 354 交通過失傷害 自○ 李○任 起訴

合 110 調偵 243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富里鄉所 王○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0 調偵 243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富里鄉所 詹○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0 撤緩 146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

(原移送機關：花蓮分局)
范仁興
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09毒偵000461)

勇 110 偵 144 強制猥褻 鳳林分局 陳○忠 起訴

勇 110 偵 2464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黃○玲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0 偵 438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傅○祺 起訴

誠 110 偵 448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鍾○珊 緩起訴處分

誠 110 偵 4517 傷害 花蓮分局 周○達 起訴

誠 110 調偵 176 竊盜 花蓮吉安鄉所 陳○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誠 110 調偵 176 竊盜 花蓮吉安鄉所 陳○祥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誠 110 調偵 176 竊盜 花蓮吉安鄉所 葉○婷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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